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36� � � �公司简称:道博股份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４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道博股份

６００１３６ ＳＴ

道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维女士 方玮琦先生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１５４８２ ０２７－８７１１５４８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１５４８７ ０２７－８７１１５４８７

电子信箱

ｇａｏｗｅｉ＿ｄｂ＠ｓｉｎａ．ｃｏｍ ｆｗｑ＿ｗｈｄｂ＠１２６．ｃｏｍ

１．６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

４２

，

２９２

，

４３９．３４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７

，

４７６

，

９７８．２１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５

，

１８４

，

５３８．８７

元。 公司根据《企业

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

２

、拟以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４３

，

５９１

，

０９３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４８７

，

１８２．１８６

万股。该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并购强视传媒，将主营业务延伸至了文化领域。为集

中发展文化产业，专注大文化领域内的资产整合，，公司对原有非文化类资产恒裕矿业、健坤物业进行了剥

离，并将主营业务正式变更为影视剧拍摄、制作、发行、艺人经纪等。为了在保证公司对子公司控制力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子公司原有的市场竞争活力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公司始终坚持统筹管理、子公司独立运营

的管理策略。即一方面公司授权子公司在业务开拓、管理、维护和服务等方面拥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及灵活

性，促使其充分发挥市场价值创造功能；另一方面，在后台及风控管理上，子公司均需达到公司的统一标准，

由公司进行集中管控。

（二）行业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

求也日益增加。其中，电视剧、电影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因此，其所在的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１

，

２１８

，

２０２

，

２０３．７５ １９１

，

５３２

，

９９１．５８ ５３６．０３ １９３

，

５１１

，

２６８．１１

营业收入

４３１

，

１７４

，

２９８．４６ ７０

，

９６９

，

０４４．４５ ５０７．５５ ８７

，

６６６

，

３７３．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５３

，

４７０

，

９１９．０１ ９５４

，

１４１．６９ ５

，

５０４．０９ １

，

１８０

，

６６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４

，

６１８

，

４７９．５８ ９９９

，

４３２．０８ ５

，

３６４．９５ －４０８

，

６２７．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８６９

，

２１２

，

７４４．６１ １３４

，

７５３

，

７４５．８６ ５４５．０４ １３３

，

７９９

，

６０４．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９３

，

３１８

，

５０５．５４ ５

，

３７２

，

９９３．０１ －３

，

６９７．９７ ２０

，

０４２

，

３８２．０８

期末总股本

１６４

，

０１８

，

４６１．００ １０４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０４ １０４

，

４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０１ ３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５ ０．０１ ３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３２ ０．７１

增加

６．６１

个百分点

０．８９

四

２０１５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４８

，

５０７

，

３８４．９６ ５６

，

２３９

，

６３２．３４ ７０

，

６３６

，

０２６．３１ ２５５

，

７９１

，

２５４．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４

，

６１２．３６ ２２

，

０６１

，

０６０．８３ １１

，

８２５

，

７３４．２９ １９

，

４２９

，

５１１．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５４

，

６１２．３６ １７

，

８５４

，

２５９．５１ １１

，

０７４

，

９９７．６９ ２５

，

５３４

，

６１０．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７８５

，

０６６．５３ －１５

，

０７８

，

４２７．５８ －５９

，

２１５

，

０６４．０１ －１０４

，

２５８

，

４７４．８１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５．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９

，

６３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９

，

７１６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９３

，

６１７ ３５

，

１４６

，

０７１ ２１．４３ １４

，

８９３

，

６１７

质押

３５

，

１２３

，

６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游建鸣

２７

，

１６５

，

３７１ ２７

，

１６５

，

３７１ １６．５６ ２７

，

１６５

，

３７１

质押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

人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

司

０ １２

，

１７９

，

５０７ ７．４３ ０

质押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００

，

０４５ ４

，

８００

，

０４５ ２．９３ ０

无 其他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６

，

５０７ ４

，

３７０

，

１０１ ２．６６ ０

质押

４

，

３１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博大成长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４

，

３６４

，

８３６ ４

，

３６４

，

８３６ ２．６６ ４

，

３６４

，

８３６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３

，

１７２

，

１７５ ３

，

１７２

，

１７５ １．９３ ３

，

１７２

，

１７５

质押

３

，

１７２

，

１７５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３

，

０７２

，

８７２ ３

，

０７２

，

８７２ １．８７ ３

，

０７２

，

８７２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

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７１６

，

０３０ ２

，

７１６

，

０３０ １．６６ ０

无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６７７

，

４４９ ２

，

６７７

，

４４９ １．６３ ０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除知悉游建鸣与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外，其余股东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５．２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强视传媒为起点正式切入文化行业，同时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将非文化类资

产进行了剥离，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达

１２１

，

８２０．２２

万元，同比增涨

５３６．０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６

，

９２１．２７

万元，同比增涨

５４５．０４％

；资产负债率

２５．１９％

，同比增加

０．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

，

１１７．４３

万元，同比

增涨

５０７．５５％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５

，

３４７．０９

万元，同比增涨

５５０４．０９％

。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７．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无

７．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

,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1

家

,

详见本附注

(

九

)

。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由于收购浙江强视传媒有限公司

,

以及出售湖北恒裕资源有限公司

(

原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

)

、武汉健坤物

业有限公司股权而变化。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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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三

)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四

)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人。

(

五

)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易仁涛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四

)2015

年度审计委员会述职报告

2015

年度审计委员会述职报告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五

)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的审计工作总结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六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

42,292,439.34

元

,

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57,476,978.21

元

,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5,184,538.87

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

拟定

2015

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

、不进行利

润分配

;2

、拟以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3,591,093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相关内容详见同时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

的审核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高送转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七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年报摘要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八

)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相关内容详见同时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

的审核意见》。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九

)

关于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主承销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易仁涛先生、曾磊光先生回避表决

,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相关内容详见同时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公司关于与天风证券签订承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 �公告编号:临2016-017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

三

)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四

)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

五

)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许欣平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

42,292,439.34

元

,

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57,476,978.21

元

,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5,184,538.87

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

拟定

2015

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

、不进行利

润分配

;2

、拟以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3,591,093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高送转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四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年报摘要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五

)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六

)

关于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主承销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龚明山先生回避表决

,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与天风证券签订承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定期报告及相关议案并认为

:

1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

2015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内容符合有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反映了公司治理和

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5

、公司签署上述承销协议

,

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债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

,

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

不利影响。

6

、为审议上述事项

,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 �公告编号:临2016-018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审议高送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以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3,591,093

股为基

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

,

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487,182.186

万股。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高送转议案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一、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3,591,093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转增后

,

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487,182.186

万股。

二、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全票通过本次高送转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

42,292,439.34

元

,

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57,476,978.21

元

,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5,184,538.87

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

拟定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1

、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

、拟以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3,591,093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

,

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487,182.186

万股。

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预期良好。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

,

经过审慎评估

,

董事

会认为本次高送转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业绩、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

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合理可行。

公司董事会已征询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公司董事游建鸣先生关于上述高送转议案的表决意向

,

上述股东均承诺将

在股东大会审议该高送转议案时投票同意。

四、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截止目前

,

公司董事所持本公司股份在董事会审议本次高送转议案前

6

个月未发生任何变动

,

未来

6

个月

不排除将对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增减持

,

如若有减持计划

,

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的要求进行相关披露。

五、相关风险提示

(

一

)

本次高送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

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2.61%

的股份

;

公司董事游建鸣先生持有本公司

11.15%

的股份

,

上述股东均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高送转

议案时投票同意。

(

二

)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高送转议案后

6

个月内

,

公司存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解禁的情况

,

具体

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时间

刘朝晨

３５３

，

２６９ ３５３

，

２６９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胡一朦

３５３

，

２６９ ３５３

，

２６９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靳东

２２３

，

４０２ ２２３

，

４０２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朴时演

３８８

，

３３５ ３８８

，

３３５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王学伟

３８８

，

３３５ ９７

，

０８４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杜淳

３８０

，

５１０ ３８０

，

５１０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徐志明

４６６

，

４９４ ４６６

，

４９４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游建鸣

２７

，

１６５

，

３７１ ４

，

０７４

，

８０６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徐卫锋

３５３

，

２８６ ３５３

，

２８６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北京博大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３６４

，

８３６ ４

，

３６４

，

８３６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２４

，

４８７ ８２４

，

４８７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金华东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０７２

，

８７２ ７６８

，

２１８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温州永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８２４

，

４８７ ８２４

，

４８７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１７２

，

１７５ １

，

５８６

，

０８７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９

，

７１６ １１７４８５８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

(

三

)

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

请投资者理性判断

,

并注意

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 �公告编号:临2016-019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债券承销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根据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道博股份”或“公司”

)

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

风证券”

)

签订的《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主承销协议》

(

以下简称“承销协议”

),

天

风证券本次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400

万元。

●

天风证券为公司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交易

,

需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易仁涛先生、曾磊光先

生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

(

以下简称“非公开债”

)

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

,

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

过去

12

个月内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提供独立财务顾问及承销服务

,

独立财务顾问及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2,80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议案》等议案。目前公司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

转让无异议的函》

(

证监许可

[2015]2255

号

)

。

2

、鉴于本次非公开债进展情况

,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与天风证券签订了承销协议

,

聘请天风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债的主承销商

,

天风证券本次承销

费用为人民币

400

万元。

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

,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或间接

)

持有天风证券

18.19%,

为对天风证券具有重大影

响的股东之一

,

因此天风证券为公司关联法人

,

故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

、过去

12

个月内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为公司收购强视传媒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独立财务顾问

及承销服务

,

独立财务顾问及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1,400

万元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为公司收购双刃剑

(

苏州

)

体育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提供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承销服务

,

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1,400

万元。公司未

与其他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虽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

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

以上。

5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或间

接

)

持有天风证券

18.19%,

为对天风证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之一

,

因此天风证券为公司关联法人

,

故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37

楼

法定代表人

:

余磊

成立时间

:2000

年

3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466,2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代销金融产品。

天风证券现有股东

47

名

,

前十大股东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６３６

，

６５２

，

７５５ １３．６６

２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５２３

，

１４４

，

２５９ １１．２２

３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９

，

３５９

，

７２４ １１．１４

４

陕西大德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９

，

４１０

，

０９３ ４．９２

５

宁波信达天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６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９

７

苏州建丰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５

８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１６８

，

３２２ ３．２２

９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８

，

３２８

，

１６２ ３．１８

１０

武汉恒健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

，

７３２

，

６４５ ３．０２

3

、发展现状

天风证券前身是原成都联合期货交易所

2000

年

3

月改组而成的四川省天风 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

2004

年

4

月该公司变更名称为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2008

年

2

月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迁至武汉

,

2012

年

1

月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2012]96

号文批准变更名称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

天风证券已拥有证券经纪、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财务

顾问业务等传统证券业务牌照

,

具有中小企业私募 债、新三板主办券商、股票质押式回购等创新业务资格

,

此外还控股期货子公司

,

并全资设立了投资子公司。

4

、财务状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天风证券资产总额

3,828,468.85

万元

,

净

资产

1,067,392.99

万元

,2015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68,626.43

万元

,

净利润

54,261.08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签订的承销协议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债的主承销商。经与天风证券协商

,

其本次非公开债的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4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类似交易价格为基础经与天风证

券协商确定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发行人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

、发行总额

:

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4

、债券期限

:

不超过

3

年。

5

、债券利率

: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

果

,

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

6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的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平价发行。

7

、发行市场

:

由主承销商决定。

8

、协议各方的义务

(1)

甲方的义务

:

A

、有权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制作、修改本期债券发行的申报文件。

B

、有权在乙方协助下向债券发行主管部门报送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文件。

C

、应依据法律法规、债券发行主管部门等规定及本协议约定

,

履行本期债券发行所必需的内部审批程

序

,

并全面履行发行人的义务

,

按时还本付息

,

并承担相应责任。

D

、应指定专人成立工作组

,

积极进行本次发行的各项申报工作

,

并协助乙方开展工作

,

为乙方履行本协

议提供必要的便利与协助。

E

、发行人收悉的债券发行主管部门关于本期债券发行核准文件

,

应当日书面通知乙方并提供经其盖章

签署确认的前述文件复印件。

(2)

乙方及丙方的义务

:

A

、接受甲方委托

,

担任甲方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

全面负责本期债券发行的承销事务。

B

、有权依据本协议及双方将来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约定

,

向甲方收取承销报酬和其他费用。

C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保荐办法》

,

承担对发行人在其股票发行与上市过程中以及上市后规定期限

内的持续督导之义务。

D

、助甲方制定本次发行的工作计划

,

协调各中介机构工作

,

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作计划。

E

、在本次发行获得核准

/

备案后

,

组织承销团按余额包销方式承销甲方本次发行的债券。

9

、承销责任

本期债券的承销方式为余额包销。在发行期限届满时

,

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约定的承销金额

,

无条

件买下各自未售出的全部剩余债券

,

并按时足额向发行人划付债券募集资金。乙方作为主承销商对发行人

承担本期债券余额包销责任

,

有义务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届满后的约定时间向发行人按时足额划付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约定的承销份额或金额承销债券

,

并对主承销商按各自承销份额或

金额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10

、销报酬

鉴于甲乙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

双方同意承销报酬按较低比例收取

,

计算公式如下

:

承销报酬

=

本期债券

发行额

×1.00%

。例如

,

假设本期债券发行量为

4

亿元

,

则全部承销报酬为

:4

亿元

×1.00%=400

万元

(

大写

:

肆佰万

元整

),

以此类推。由乙方一次性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除。

11

、违约责任

(1)

双方未按照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向对方划付募集资金或支付承销报酬的

,

除应继续履行相应义务外

,

应就逾期未付金额和逾期天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

,

向对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

各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赔偿对方损失或支付违约金时

,

还应赔偿对方为避免、挽回和弥补该等损失

而支出的律师费和其它合理费用。

12

、协议效力

(1)

本协议一经双方签署即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

,

非因法定原因或本协议约定

,

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提前

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2)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

,

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并经审批机关批准

(

如法律法规有相应规定

),

本协议任何一

方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风证券签订承销协议

,

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债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

,

不会对公司业务

产生不利影响。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

认为

:

公司与天风证券签订承销协议

,

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债的实施

,

该关联交易合理、合法

,

交易价格公允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

<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主承销协议

>

的议案》、

,

关联董事易仁涛先生、曾磊光先生已回

避表决

,

其余

4

位董事全部赞成该项议案。

3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独 立意见

:

(1)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已在董事会上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与天风证券签订的承销协议

,

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债的实施

,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

,

不会对公

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发生。

4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为公司收购强视传媒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独立财务顾问及

承销服务

,

独立财务顾问及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1,400

万元

;

公司聘请天风证券为公司收购双刃剑

(

苏州

)

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提供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承销服务

,

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1,400

万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主承销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3日

2016年 2 月 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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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４２３

号），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５０

，

８８１ ３６

２

焦阳洋

１１

，

７５０

，

８８１ ３６

３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五矿证券

－

招商银行

－

五矿证券

－

祥龙二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长江证券

－

兴业银行

－

长江证券东湖

５

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鹏华资产

－

工商银行

－

宝泰隆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隋熙明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９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

２４

，

５４８

，

２３８ １２

合 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中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５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中股本溢价部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合计转增

８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１

，

３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８３

号公告），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实施完

毕。本次限售股转增后由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如下表：

序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

，

３７７

，

２０３ ３６

２

焦阳洋

２９

，

３７７

，

２０２ ３６

３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五矿证券

－

招商银行

－

五矿证券

－

祥龙二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４９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２

６

长江证券

－

兴业银行

－

长江证券东湖

５

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鹏华资产

－

工商银行

－

宝泰隆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隋熙明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９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

６１

，

３７０

，

５９５ １２

合 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

家发行对象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承诺如下：

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焦阳洋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 该部

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宝泰隆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２

、宝泰隆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

３

、宝泰隆本次上市流通股份

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宝泰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９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９

３

五矿证券

－

招商银行

－

五矿证券

－

祥龙二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４９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３．６５

４

长江证券

－

兴业银行

－

长江证券东湖

５

号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６

５

鹏华资产

－

工商银行

－

宝泰隆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９

６

隋熙明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９

７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

６１

，

３７０

，

５９５ ４．４９

合计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２４．９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７４

，

３７７

，

２０２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７７

，

２０２

２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３２５

，

６２２

，

７９８ －２９６

，

２４５

，

５９５ ２９

，

３７７

，

２０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５８

，

７５４

，

４０５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Ａ

股

９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１

，

３０８

，

７４５

，

５９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

２４５

，

５９５ １

，

３０８

，

７４５

，

５９５

股份总额

１

，

３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３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七、上网公告附件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日

证券简称：茂业通信 证券代码：000889� � � �公告编号：2016-14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将公司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

款的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议案未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2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00

时；

(2)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2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3)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午

3: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海阳路

200

号秦皇岛丽都国际酒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 集 人：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

5

、主 持 人：刘宏董事长。

6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在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后再次公告会议通知，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出席会议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

6

人，代表股份数量

396,172,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63.7111%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

16

人，代表股份数量

2,716,2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0.436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的提案，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议案《关于将公司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赞成票，未得到通过。

(

二

)

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的结果：

审议《关于将公司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8,905,7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719%

；反对股份

13,677,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90%

； 弃权股份

176,305,22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99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方、王鑫磊。

3

、法律意见结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将公

司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未获通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3

日

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接受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张方、王鑫磊

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律师已

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法律审查

,

并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

生或存在的事实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所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文件的组成部分

,

按证券交易所要求与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一并予以公开披露。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董事会

已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发布了《茂

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对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进行了通知，会议通知中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会议登记方法。

（二）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午

2:00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阳路

200

号秦皇岛丽都国际酒

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2

月

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午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

日上午

9:30

至

11:30

，当日下午

1:00

至

3:00

；网

络投票时间与《会议通知》相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98,

888,9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1479)%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396,172,6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7111)％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16,2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368)%

。

各股东均为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系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并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期限提前进行了

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一项。本次股东大会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方式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如下：

《关于将公司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8,905,7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之和

)

的

(52.3719)%

；反对股份

(13,677,

9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之和

)

的

(3.4290)%

；弃权股份

(176,305,22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之和

)

的

(44.1991)%

。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公告所列示的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该议案未获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之

和）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及提案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将公司

住所

(

注册地址

)

迁至深圳市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未获通过合法有效。

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张 方

负责人：朱世贾 王鑫磊

二0一六年二月二日


